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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

生产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苏农规〔2022〕1号

沿海各设区市（县、区）农业农村局，连云港市连云区林业和海洋局：

为进一步加强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管理，我厅组织制定了《江苏省海洋渔业

船舶安全生产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2年1月9日

江苏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记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海洋渔业船舶生产

行为，压紧压实船舶所有人主体责任，提升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水平，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

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江苏省渔业安全生

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船籍港为本省辖区内渔港的海洋渔业船舶。

第三条 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辖区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记分管

理工作的统筹、指导，制定本辖区具体记分管理办法，其所属的承担渔业行政

执法职能的机构负责记分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

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辖区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记分管理工

作，其所属的承担渔业行政执法职能的机构具体实施记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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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海洋渔业船舶记分周期为一个自然年，总分12分。

第五条 根据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情节轻重，一次记分

的分值分为：12分、6分、3分。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次记12分：

（一）违反海洋伏季休渔管理规定；

（二）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延续；

（三）航行、生产时未按规定配备配齐职务船员，普通船员未持证；

（四）未按规定进行进出渔港报告；

（五）发生渔业船舶水上生产安全等级事故；

（六）在船舶航行、作业、锚泊时未按照规定值班；

（七）不服从政府和主管部门关于防台、避风、召回等指令；

（八）暴力抗拒、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次记6分：

（一）不服从政府和主管部门关于中日和中韩等敏感水域作业管控指令；

（二）未按规定标写船名号、船籍港，未悬挂船名牌；

（三）未按规定配备、使用安全通讯导航设备；

（四）航行、作业时，未执行动态编组规定；

（五）未足员足额办理保险。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次记3分：

（一）未按规定配齐救生、消防等设备，存放不符合规定要求；

（二）航行、作业时未随船携带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

书、渔业捕捞许可证；

（三）违反捕捞许可管理规定，擅自改变作业类型；

（四）不服从渔船管理服务组织日常管理。

第九条 违反海洋渔业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同

时予以记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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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两种及以上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分别记分。

第十条 记分周期届满，累计记分未满 12分的，分值清零，不转入下一记

分周期。

第十一条 记分管理措施：

（一）一次记3分的，对船舶所有人和船长进行教育提醒，约谈。

（二）一次或累计记 6分的，实施重点监管，增加检查频次，船舶所有人和船

长应当参加集中安全教育，时间不少于7天。

（三）一次或累计记 12分的，实施重点监管，增加检查频次，船舶所有人和

全体船员应当参加集中安全教育，时间不少于 10天，经集中安全教育考核合格

后积分予以撤销。

（四）一次或累计记 12分的，记分记录可以作为再次违法从重处罚的依据

及减少或取消享受相关惠渔政策等措施的参考。

第十二条 属于第六条第（一）项且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捕捞许可证；属

于第（二）项情形的，依法注销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捕捞许可证；属于第（三）项、

第（四）项且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吊销船长证书；属于第（五）项造成特大事故

的，依法吊销职务船员证书；属于第（六）项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吊销渔业船

员证书。

第十三条 实施记分时，应当告知船舶所有人或船长记分的事实、理由、

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等权利。

第十四条 船舶所有人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后，经依法裁决变更或者撤销原处罚决定的，相应记分

分值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第十五条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对沿海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部

门及其所属的承担渔业行政执法职能的机构落实本办法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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